公务招待费报销流程
1、 公务招待费是指因公务接待需要而合理开支的费用，主要包括用餐费、住宿费、其他费用等。详见绍政办发[2009]86号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财政局关于绍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务招待费开支规定（试行）的通知；
2、 公务招待费必须根据年初预算合理开支，大额招待费报销需提前一个月申报用款计划；

3、 行政部门专项经费不得列支招待费，学院创收经费中招待费按10%的比例限额报销；
4、 公务招待费列入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通过刷公务卡或转账支付。

5、 已刷公务卡支付的公务招待费报销具体流程：

1) 开展公务招待活动，刷教职工公务卡，取得正式发票；

2) 详细填写市级机关财务结算中心业务招待费报销单（计财处领取），由经费负责人和经办人共同签字；
3) 凭发票、公务卡刷卡小票、招待费报销单到计财处相应窗口报销；

4) 经计财处审核和财政结算中心复核通过后，根据报销经费渠道不同，将款项还到教职工公务卡或打入公积金卡（建议将两张卡到银行办理关联业务）。

6、   通过转账支付的公务招待费报销具体流程：
1) 开展公务招待活动，取得正式发票；

2) 详细填写市级机关财务结算中心业务招待费报销单（计财处领取），由经费负责人和经办人共同签字；

3) 凭发票、招待费报销单到计财处相应窗口报销，同时提供对方单位开户行和账号；

4) 经计财处审核和财政结算中心复核通过后，将款项支付给对方单位。
